附件2
陕西省第二届卓越工程师大赛奖励政策
一、竞赛类奖项
1.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2个组别8个行业组，分别设行业组行业赛（复赛）一等奖1个（共16个）、二等奖2个（共32个）、三等奖3个（共48个），优秀奖4个（共64个），颁发奖牌和证书（获奖团队成员相应获得奖牌和证书）。
2.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2个组别在总决赛分设金奖1个（共2个）、银奖2个（共4个）、铜奖3个（共6个），优胜奖4个（共8个），给予获奖个人或团队金奖10000元、银奖6000元、铜奖3000元奖金，颁发奖牌和证书（获奖团队成员相应获得奖牌和证书）。
二、科技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奖项
设优秀科技成果转化奖若干，颁发奖牌及证书。

三、政策支持
1.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获得金奖的个人或团队技术负责人，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卓越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三秦英才引进计划和三秦英才特殊支持计划”“陕西青年科技奖”“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
2.揭榜挑战赛和科创薪火赛获得金奖的个人或团队技术负责人，优先推荐作为各级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候选人；
3.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大赛总决赛金奖的我省专业技术人员，可比照《陕西省突出贡献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标准》第一条17项、第二条14项，按规定申请考核认定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4.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大赛行业赛（复赛）一等奖的我省专业技术人员，可提前一年参评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职称；
5.获得总决赛金奖的个人及团队技术负责人，纳入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导师库；项目纳入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人才培养项目库；优先推荐申报西安交通大学“百千万工程”计划;
6.获得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个人及团队，优先获得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师技术中心的使用权限，并对其在获奖一年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所涉及的中心设备及资源使用费用，按学院相关规定予以减免；
7.获得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个人及团队技术负责人，纳入长安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导师库；优先获得长安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技术中心使用权限，并对其在获奖一年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所涉及的中心设备及资源使用费用按长安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相关规定予以减免；优先推荐依托长安大学申报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奖励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

8.获得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个人及团队技术负责人，纳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导师库，项目列入学校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项目库，按相关规定招收博（硕）士研究生；同等条件下，团队成员优先推荐攻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优先获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技术中心使用权限，并对其在获奖一年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所涉及的中心设备及资源使用费用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相关规定予以减免。
9.获得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个人及团队，优先获得西安石油大学各类平台的使用权限，并对其在获奖一年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所涉及的设备使用费给予全部减免；获奖团队优先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并实行指标单列；优先推荐依托西安石油大学申报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奖励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

— 12 —

